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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總是，

身體不健全的、没有能力的、教育程度低下

的、經濟貧窮的等等負面印象，為了改變對

身心障礙者的污名化，我國早在民國八十六

年將「殘障福利法」修正為「身心障礙者保

護法」，並將「殘障者」改為「身心障礙

者」，但至今仍然會聽到有人稱呼他們為殘障

者，對於一般人而言，「殘障者」與「身心障

礙者」似乎没有差別，因為光是一個稱呼的

轉變，也扭轉不了或增加一點大多數人對身

心障礙者真正的認識，這也就是為什麼一般

人總是不能理解身心障礙者之各種訴求，而

障礙者本身也很難述說清楚其訴求的本質，

本文試著從多元文化觀點來看身心障礙者幾

個面向的議題，希望經由多元文化的角度，

重新看社會上這一群體的生命，讓大家對身

心障礙者有不一樣的想法。 

 

貳、多元文化觀點與障礙觀點之發展 

  多元文化是當代重要的哲學思潮，多元

主義的發展趨勢，象徵著一元論的文化霸權

逐漸沒落，多元文化除狹義上所指的種族差

異之外，其廣義的界定，還包含性別、社

經、階級⋯等差異，多元文化主義之興起象

徵對少數族群觀點的轉變，從視之為「較差

的」「病態的」到尊重差異與文化多樣性，尤

其特別強調文化背景對個人如何建構其生命

經驗的影響，不但重視催化脈絡與環境的改

變 ， 更 強 調 社 會 正 義 的 必 要 （ D ＇

Andrea,2000）。 

  障礙觀點從早期較強調障礙者本身之因

素，到近期轉變為著重環境的因素，也就是

將焦點置於從文化背景脈絡看身心障礙者之

問題，並對其間之文化差異能覺察、尊重與

理解。我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條所指身

心障礙者為「個人因生理或心理因素致其參

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功能受到限制或無法

發揮，經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等

級之十六類障礙別並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為

範圍」（總統府，民92）。而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及學者們

則對Impairment,disability & handicap 這三個

與身心障礙有關聯的名詞分別予以詮釋，

Impairment（損傷）係指身體某部份功能的

喪失，Disability（障礙）係指因損傷而導致

無法從事某事，Handicap（殘障）則是指有

關個人因損傷或障礙所遭到的不利情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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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個人與環境的互動及適應的問題。學

理上經常被提及的障礙模式有三種： 

(一)醫療模式：認為障礙是損傷、疾病或健

康不佳，需要醫療處置，而

障礙者被認為需要照護、支

持和治療的。 

(二)慈善模式：認為障礙是一種個人悲劇，

可藉由非障礙者的協助或障

礙者個人的勇氣予以克服。 

(三)社會模式：認為障礙是來自社會組織本

身的排斥，因此對障礙者的

偏見，是一種為障礙者帶來

不公平的障礙過程。 

  其他國外學者所提出的障礙模式亦與前

述學理上的模式有異曲同工之妙，Oliver

（1983）將障礙區別為「個別模式」和「社

會模式」，前者將障礙的問題置於個人內，主

要的原因是功能的限制或心理的喪失，後者

則強調障礙是加諸在障礙者身上的所有限

制，使障礙者成為被壓迫的群體，遭受個人

偏見、制度歧視及環境的障礙（黃源協，民

92）。Olkin（1999）另指出三種障礙模式，

影響障礙者所接受到的條件方式：(一)道德

模式：認為缺陷是罪惡或道德疏忽的一些再

現方式，障礙者及其家庭成員對於障礙之產

生皆感到羞恥且是有責任的； (二 )醫療模

式：障礙之產生可歸因於個人的缺陷或功能

喪失的一種呈現方式，需針對身心障礙者之

損傷、疾病，提供醫療並恢復其生活功能；

(三 )弱勢族群模式：障礙被視為是外部問

題，包括環境不能設計或調整成符合障礙者

之需求，以及充滿負面的社會態度，這個模

式強調障礙者所面對的社會態度（社會的偏

見和歧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重點置於需

改變環境，使有利於障礙者潛能開發，保護

其自尊，強調自我賦權和和自我倡導（Sue & 

Sue,2003）。 

  從多元文化觀點及障礙觀點發展的趨勢

可得到一個結論，即外部環境中的各種措施

及態度將會影響身心障礙者是否被尊重地對

待，當前社會仍未認知到被視為弱勢的身心

障礙族群，非僅只是障礙者本身問題所致，

仍有其他環境中重要的因素，才是造成身心

障礙個人、群體發展的最大阻礙。 

 

參、對身心障礙者的迷思 

  身心障礙者常面臨所謂社會污名(social 

stigma)的問題，例如被認為是無助的、依賴

的、經濟的、弱勢的等等，社會污名的主要

特徵是被他人貶低價値與缺乏人性化的對

待。社會的污名會導致個人自尊降低，而低

自尊會影響每天的生活品質。而污名也會影

響人際互動，具污名屬性的人當與人互動時

就冒著被輕視的危險，而且在人際上可能真

的被拒絕與被貶低（劉安真，民90）。現今社

會仍然較偏好健全的身體型態，並賦予其極

高的價值，相反的，身體有缺陷的障礙者容

易導致不同的待遇，包括被歧視、刻板印

象、受忽視及被認為在生物上是較為次等

的，尤其先天障礙比後天障礙更是如此

(Robinson, 2005)，但並非没有健全的身體之

障礙者在社會上即全然無價值，人們對於身

心障礙者有太多的迷思，導致很難扭轉對身

心障礙者之錯誤認知，很多有關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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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迷 思 包 括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1988,引自Sue & Sue 2003)： 

 1.大部分的身心障礙者都是坐在輪椅上：

事實上大約只有10%的身心障礙者使用

輪椅、拐杖或助行器，大部份障礙者乃

是與心血管問題、眼盲、發展性障礙或

一些看不見的障礙，例如氣喘、學習障

礙或癲癇有關。 

 2.身心障礙者在經濟上都已消耗怠盡：

71%的勞動年齡障礙者没有工作雖是一

項事實，但72%的勞動年齡障礙者想要

去工作，然而歧視、偏見使得他們遠離

勞動力。 

 3.身心障礙者的最大障礙是身體部分的障

礙：實際上，負面的態度及刻板印象才

是最大的阻礙且是最難以改變。 

  由以上所述，可見各式各樣的迷思仍充

斥在身心障礙者生活的各個層面，大眾仍然

習慣以主流的觀點來看待身心障礙族群，這

些迷思需要對身心障礙者之特質及環境措施

有充份地了解之後，才可能有破除之日。 

 

肆、身心障礙者相關議題探討 

  對於身心障礙者的迷思及偏見是中外皆

然的現象，而這種社會現象是否會導致身心

障礙者深陷其中、不可自拔，甚至造成自我

應驗，值得探討，而由臺閩地區身心障礙者

生活需求調查（民89）結果可看出一些端

倪，以下簡單地從教育、就業及生活品質三

個面向來探討。 

一、就學方面： 

  Sue & Sue （2003）指出美國有關身心

障礙者的教育方案之成果數據並不很樂觀，

調查發現，與非障礙者的68%比較起來，只

有27%障礙者進入大學就讀，而30%障礙者

自高中輟學，而且自高中畢業後3-5年，與非

身心障礙青年的69%比較，只有57%的身心

障礙青年就業。我國亦有類似的結果，民國

89年的臺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提

要報告調查結果顯示，身心障礙者教育程度

分布方面，國小教育程度佔31.5%，不識字

佔23.7%，國中與高中教育程度者各占16.0%

與16.2%，大專以上者為7.7%，約3.2%是自

修（識字），學齡前人口（1.8%），這表示身

心障礙者接受教育的過程中面臨重重的障

礙，可能原因包括：1.特殊教育學校和一般

學校特殊班所招收學生之障礙程度沒有明顯

區隔；2.特殊學校的設立多在特定地區，遠

離身心障礙學生住家，喪失了與家人及社區

溝通相處的機會；3.身心障礙學生求學所需

輔具未能充分提供；4.學校所提供障礙類別

學生數不均等問題（身心障礙者資訊網），這

些問題均有待努力克服，才有可能達到「機

會平等(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黃源

協，民92），讓身心障礙者免於教育權益受到

剝奪。 

二、就業方面： 

  美國國會在1990年通過障礙者法案，該

法案標題Ⅰ中清楚揭示就業歧視和建立身心

障礙者公民權利，規定企業雇主禁止在聘

僱、解僱、升遷、報酬及訓練的過程中歧視

身心障礙者，並使很多障礙者接受職務調整

及職務再設計後，能在職場上勝任愉快

(Rothman, 2003)，我國就業服務法第五條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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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

職人或所僱用員工，不得以種族、階級、語

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性別、婚

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

身分為由，予以歧視。」（總統府，民92），

另外，「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辦理身

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及「身心障

礙者就業輔助器具補助辦法」，對身心障礙者

就業時所需的職務再設計亦有相類似的規

定，其目的也在期望達到「完全參與與平

等」，讓身心障礙者有公平合理的工作環境與

有尊嚴地工作。 

  然而，根據實際調查結果發現，十五歲

以上身心障礙人口中，勞動力僅占24.1%，

其中就業者占19.1%，失業者占5.0%；非勞

動力為75.9%，身心障礙者的就業者與失業

者約僅計24.1%，這群人口為就業政策的重

點對象，目前失業的身心障礙者，也就是整

個就業政策的重點。但是對於非勞動力

75.9%中，不適於就業的重度障礙者這一區

塊，因其本身之就業能力限制，在政策上也

許會著重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內政部，民

89），但仍不能忽略障礙者本身的自我決策及

自我倡導。 

三、生活品質方面 

  生活品質之定義很難明確界定，因為生

活品質因人而異，主觀成份居多，歸納國內

外各學者對於生活品質之觀點，可得到生活

品質的幾個向度，包括生理及物質方面的幸

福感、社會關係和互動、個人發展與自我實

踐、家庭生活、自我決定和選擇、個人能力

與獨立生活技能、娛樂與休閒等七個向度

（蔡文標，民90）。身心障礙者因身體障礙程

度之限制及其他因素，會互相影響其生活的

各個層面。 

  林宏熾（民89）透過訪談12位身心障礙

青年，從七個向度分析其社區生活品質狀

況，得到一些結論：1.多數受訪者均於社區

中與家人同住；2.家庭支持主要為提供居住

場所、與父母互動較好、與手足互動較不

好；3.對外交通多以大眾運輸工具或家人載

送為主；4.金錢使用多來自家人資助；5.休閒

娛樂多偏向靜態，活動範圍以住家或屋外為

主；6.多數受訪者的社交網，以父母或學校

時期的朋友為主；7.生涯規劃與期待方面，

多數受訪者及重要他人皆較關心職業生涯之

發展。 

  前述研究樣本雖僅有十二位，但研究結

果與周遭大部份身心障礙者之生活品質幾乎

如出一轍，導致這些結論的成因，應不是一

時所造就的，唯有真正了解不同群體本身之

差異背景，才能夠進行改善、提供補救措

施。提昇身心障礙者之生活品質，政策方面

首需考量1982年12月聯合國第37屆常會中通

過因應障礙者問題的三個策略之執行：預

防、復健及機會平等，尤其是第三個策略，

重視多元文化精神，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參

與社會任務，強調障礙者和非障礙者平等權

的原則，雖然每個人的需求皆同等重要，但

是社會必須確認並排除妨礙他們完全參與的

障礙，以確保障礙者也能夠獲得各項執行方

案的好處（黃源協，民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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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以往障礙政策之概念始終停留在「讓障

礙者來配合社會」，後來改變為「機會均等與

完全參與」，強調「Society for All」，即改善

生活環境，讓障礙者與高齡者也能無障礙

地，和一般人同樣的正常生活，當前積極推

動之「無障礙環境」、「通用設計」即為此目

的，任何不同於主流社會的個人群體，不可

避免地會出現在社會中，如果整體社會缺乏

多元文化觀，那麼這些群體的生命、尊嚴、

權益，可能只好任人隨意踐踏，為實踐聯合

國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觀點與訴求，及尊

重弱勢族群，有必要從文化與社會脈絡的觀

點來了解社會上不同的群體的生活，並提供

各種機會平等措施，協助其獲得幸福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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